渝人社〔2022〕429号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关于评选表彰重庆市开放型经济先进单位

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商务委，两江新区组织人事部、现代服务业局，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党群工作部、改革发展局，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商务局，市级相关部门、有关单位，中央在渝直属机构：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相关要求，着力提高开放型经济质量和效益，全面推动全市开放型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提升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凝聚力、战斗力，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市委、市政府决定评选表彰一批开放型经济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

（一）评选范围。

在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开放型经济发展中作出较大贡献、取得较大成绩、表现较为突出的集体和个人。

1．区县（自治县）和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以下简称区县）等从事开放型经济工作有关单位（含内设机构）及个人。

2．与开放型经济工作相关的市级部门、中央在渝直属机构的内设机构、下属单位及个人。

3．开放型经济领域企业及个人，包括对外贸易、服务贸易、外商投资、对外经济合作等开放型企业及个人，以及服务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企业及个人。

4．开放型经济领域行业协会（商会）及个人。

（二）表彰名额。

全市评选表彰开放型经济先进单位50个，先进个人50名。本次评选表彰实行差额推荐，各区县、有关市级部门和中央在渝直属机构原则上可推荐1个先进单位、1名先进个人（其中，区县商务部门推荐对象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个）；各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原则上可申报先进单位并可推荐1名先进个人。市商务委自行组织内设机构及下属单位先进集体和个人申报。
二、评选条件

（一）先进单位。

1．参加评选的机关事业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开放发展的系列部署要求，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在开放通道拓展、开放平台提升、开放口岸完善、开放主体培育、开放环境优化等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创新引领开放型经济发展，为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作出突出贡献。近五年来，参评单位主要领导未发生违纪违法等问题，领导班子成员未发生严重违纪违法等问题。
2．参加评选的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建立规范完善的企业管理和财务制度，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企业信用。经济效益显著，主业优势突出，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为重庆开放型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近五年参评单位未发生严重违法违规和失信行为，未发生重大及以上责任事故，企业负责人未发生违纪违法等问题。

3．参加评选的行业协会（商会）应具备以下条件：党组织作用发挥好，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财务管理和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行业自律作用，积极为开放型经济领域企业服务，帮助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在对外交往中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国家利益。近五年参评单位未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法定代表人、秘书长等主要负责人未发生违纪违法违规等问题。
（二）先进个人。

1．参加评选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开放发展的系列部署要求，切实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在开放型经济发展相关工作中成绩突出，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得到群众普遍认可，为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个人模范遵守宪法法律法规，无违法违规违纪等行为，从事开放型经济发展相关工作三年以上，近五年年度考核为称职以上且至少有一次优秀。
2．参加评选的企业、行业协会（商会）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个人模范遵守宪法法律法规，无违法违规违纪等行为，依法纳税，信诺履约，道德品质高尚。坚持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为服务企业发展和重庆开放型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作出突出贡献。推荐的外籍人士需对华友好，并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

三、组织领导

市人力社保局、市商务委联合成立重庆市开放型经济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此次评选表彰的组织领导和评审工作，下设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市商务委规划发展处，负责评选表彰日常工作。
四、评选程序及时间要求

（一）申报推荐。
1．区县申报推荐：有关单位在民主推荐、严格审核、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的基础上，提出拟推荐对象，并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送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汇总。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对推荐对象进行审核筛选，会同区县人力社保部门（表彰工作主管部门）共同研究提出拟推荐对象，按管理权限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经本区县党委、政府（管委会）审核同意并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

2．市级部门、中央在渝直属机构申报推荐：有关单位严格按照评选条件民主推荐表彰对象，按管理权限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提出拟推荐对象，经单位党委（党组）审核同意，并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

3．企业申报推荐：申报先进单位的企业将申报材料报送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推荐先进个人的企业在民主推荐、严格审核、集体研究决定的基础上，提出拟推荐对象，并在本企业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送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对外贸易、服务贸易、外商投资、对外经济合作等开放型企业报送市商务委，金融企业报送市金融监管局，物流企业报送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主管行业企业组织申报工作，根据评选范围和评选条件对申报对象进行审核筛选，按管理权限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经部门党委（党组）审核同意，并在本部门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

4．行业协会（商会）申报推荐：申报先进单位的行业协会（商会）将申报材料报送市商务委。推荐先进个人的行业协会（商会）在民主推荐、严格审核、集体研究决定基础上提出拟推荐对象，并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送市商务委。市商务委负责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申报工作，根据评选范围和评选条件对申报对象进行审核筛选，按管理权限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经部门党委（党组）审核同意，并在本部门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综合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报送的推荐对象进行初筛后，提交领导小组评审，研究提出拟表彰对象建议名单，并统一征求市级公安等有关部门意见。

（三）全市公示。市人力社保局、市商务委在全市范围内对拟表彰对象公示5个工作日。

（四）表彰。经公示无异议后，将拟表彰对象建议名单报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市委常委会会议审定。拟表彰对象名单审定后，提请市委、市政府联合行文表彰。
五、有关要求

（一）坚持评选标准，严格审核把关。各有关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依法依规开展推荐评选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按照自下而上、逐级推荐、差额评选、民主择优的方式进行，确保评选表彰工作质量。坚持“谁推荐、谁负责”，确保工作严肃性、程序合法性、对象可靠性、材料真实性。坚持功绩导向、以德为先，确保推荐对象的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严把推荐对象的政治关、品德关、业绩关、廉洁关，凡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推荐，公示有异议并经核实的不予推荐，有违法记录或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尚在影响期的“一票否决”。

（二）坚持面向基层，面向开放一线。表彰对象兼顾各系统、各行业、各层级等，重点向基层一线的同志倾斜，确保多层次、广覆盖。副厅局级以上或相当于副厅局级以上单位、个人和市管干部原则上不参加评选。处级干部表彰数量原则上不超过先进个人表彰总数的20%，市级承办部门（市商务委）内设机构及工作人员数量原则上不超过表彰总数的5%，企业负责人表彰数量原则上不超过先进个人表彰总数的15%。各单位原则上不推荐处级干部（含四级调研员及以上职级干部）或企业负责人，如确需推荐，须同时推荐1名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或非企业负责人备选。
（三）严肃工作纪律，加强监督检查。对未严格按照评选条件和程序推荐的，经查实后取消评选资格或撤销奖励。对隐瞒情况、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在获得荣誉后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一经核实即按规定程序予以撤销。对在评选推荐工作中有严重失职、渎职或者弄虚作假、借机谋取私利、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四）按时报送材料，确保工作进度。推荐材料请于2022年12月10日前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商务委规划发展处），逾期未送达视为弃权。推荐材料包括：《重庆市开放型经济先进单位推荐审批表》《重庆市开放型经济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重庆市开放型经济先进单位推荐对象汇总表》《重庆市开放型经济先进个人推荐对象汇总表》《征求意见表》（附件1－5）各一式3份，评选推荐情况报告、公示材料、先进事迹材料（单列，1000字左右）和简要事迹材料（300字左右）各1份。评选推荐情况报告包括：推荐对象产生经过、审核程序、推荐对象公示情况和结果、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等；先进事迹材料包括：推荐对象基本情况、主要工作和突出业绩，内容准确真实，语言规范流畅。以上推荐材料纸质件用A4纸双面打印，同时报送电子件。推荐对象汇总信息表等资料，按照有关格式要求，由各区县人力社保部门（表彰工作主管部门）、市级各部门干部（人事）处同步在重庆市表彰奖励系统进行线上填报。

六、奖励办法

坚持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激励为主的原则。对获奖的单位颁发奖牌；对获奖的个人颁发证书和一次性奖金。

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联 系 人：李娟

联系电话：62661517
邮    箱：cqswwghfzc@163.com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2206室

（二）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 系 人：闫文举

联系电话：88979859

地   址：重庆市渝北区春华大道99号北区1号楼1301室

（三）市金融监管局。
联 系 人：夏珩洋

联系电话：67572083

邮    箱：cqjrjfzxtc@163.com
（四）市政府口岸物流办。

联 系 人：李历立

联系电话：63151943

邮    箱：3557381488@qq.com
附件：1．重庆市开放型经济先进单位推荐审批表

      2．重庆市开放型经济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

      3．重庆市开放型经济先进单位推荐对象汇总表

      4．重庆市开放型经济先进个人推荐对象汇总表

      5．征求意见表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商务委员会
                         2022年10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重庆市开放型经济先进单位

推荐审批表

单位名称：

推荐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必须如实填写，违者取消评选资格；
二、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使用方正仿宋小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三、单位名称、单位负责人职务职级等必须填写全称或规范简称；
四、单位性质是指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分为国企、私企、集体、合资、外资等）、行业协会（商会）；其中，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还应标注所属行业类别，包括对外贸易、服务贸易、外商投资、对外经济合作、金融、物流等行业；

五、单位级别指单位行政级别或参照级别，没有级别的可以不填；

六、单位基本情况主要填写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主要职责等情况，企业还应填写近两年经营状况和业绩；
七、主要事迹内容详实、重点突出，表内其他栏已有的基本情况、受表彰情况等可不再体现，字数在1000字以内；
八、本表用A4纸双面打印，一式3份，请勿改变原表版式。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所属行业类别
	

	单位人数
	
	单位级别
	

	单位负责人

姓名、职务

职级及身份证号码
	

	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及邮编
	

	单位

基本情况
	

	何时何地

受过何种

奖励
	

	何时何地

受过何种

处分
	

	主要事迹（1000字以内）

	

	


	推荐审核意见

	所在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区县承办部门、区县人力社保局意见（区县机关事业单位需填写此栏）
	         年  月  日（盖章）
	 年  月  日（盖章）

	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意见（企业需填写此栏）
	年    月    日（盖章）

	市商务委、市人力社保局审核意见
（
	年  月  日（盖章）                  
	年  月  日（盖章）

	市委、市政府

审批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年  月  日（盖章）

	备    注
	


附件2
重庆市开放型经济先进个人
推荐审批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推荐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本表必须如实填写，违者取消评选资格；

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使用方正仿宋小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三、人员身份选填国家公务员(包括参照、依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事业单位人员、企业负责人、企业职工或其他人员；
四、籍贯填写格式为xx省(自治区、直辖市)xx市(县)，证件类型选填身份证等，工作单位填写全称；
五、单位性质是指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包括国企、私企、集体、合资、外资等）、行业协会（商会）；其中，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还应标注所属行业类别，包括对外贸易、服务贸易、外商投资、对外经济合作、金融、物流等行业；

六、身份状态指在职、退休或其他，职务职称等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详细填写，工作简历从大中专院校毕业或参加工作填起，精确到月，不得断档；
七、主要事迹要内容翔实、重点突出，字数在1000字以内；
八、本表用A4纸双面打印，一式3份，请勿改变原表版式。

	姓名
	
	性别
	
	照　片

（近期2寸

免冠照片）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参加工作

时间
	
	

	专业技术

职务
	
	个人联系

电话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级
	

	工作单位

性质
	
	所属行业类别
	

	所在单位地址及邮编
	

	个

人

简

历
	

	何时何地

受过何种

奖励
	

	何时何地

受过何种

处分
	

	主要事迹（1000字以内）

	

	

	推荐审核意见

	所在单位意见
	该同志上述情况真实准确，同意推荐。      是 (    否 ( 

   年    月    日（盖章）

	区县承办部门、区县人力社保局意见（区县机关事业单位填写此栏）
	 年    月    日（盖章）

	市级行业主管

部门意见（企业

填写此栏）
	年  月  日（盖章）      

	市商务委、

市人力社保局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年  月  日（盖章）

	市委、市政府

审批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年  月  日（盖章）

	备    注
	


附件3
重庆市开放型经济先进单位推荐对象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单位全称
	单位

性质
	行业类别（企业

填写）
	单位级别（机关事业单位填写）
	单位

人数
	单位负责人

姓名、职务

及身份证号码
	简要事迹

（300字以内）
	备注

	1
	
	
	
	
	
	
	
	按推荐顺序填写。

	2
	
	
	
	
	
	
	
	


填报单位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附件4
重庆市开放型经济先进个人推荐对象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学历
	工作单位

及职务（职级）
	单位性质
	行业类别

（企业填写）
	职称
	人员

身份
	简要事迹

（300字以内）
	身份证号码
	备注

	1
	
	
	
	
	
	
	
	
	
	
	
	
	
	按推荐顺序填写。

	…
	
	
	
	
	
	
	
	
	
	
	
	
	
	


填报单位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附件5

征求意见表

（一）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国企内设机构及其非企业负责人征求意见表
	先进单位填写
	单位名称
	主要负责人
	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号码

主要负责人

	
	
	
	

	先进个人填写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所在单位名称
	现任职务/职称

	
	
	
	
	

	组织

人事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纪检

监察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公安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按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和公安部门意见。

（二）企业及企业负责人征求意见表
	一、企业（企业负责人）基本情况

	企业负责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二、征求意见内容

	公安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生态环境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应急管理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税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场监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人力社保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企业性质包括国企、私企、集体、合资、外资等。

（三）社会组织征求意见表
	社会组织名称
	统一代码
	法定代表人及身份证号码
	秘书长及身份证号码

	
	
	
	

	行业

主管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登记

注册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公安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四）其他类型推荐对象征求意见表
	一、推荐人基本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所在单位名称
	
	所在单位类型
	

	二、征求意见内容

	公安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征求意见说明
1．推荐对象为国有企业或企业负责人的，按照评选条件和管理权限，分别征求公安、人力社保、生态环境部门、税务、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部门意见。推荐对象为国有企业内设部门、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及一般工作人员的，参考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按照评选条件和管理权限，分别征求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公安等部门意见。

2．推荐对象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及其负责人的，按照评选条件和管理权限，分别征求公安、人力社保、生态环境、税务、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部门意见，不需要征求纪检监察部门意见。推荐对象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一般工作人员的，按照评选条件和管理权限征求公安部门意见。
3．推荐对象为社会组织的，按照评选条件和管理权限，分别征求公安、行业主管部门、民政部门意见。行业主管部门根据社会组织的贡献情况，出具是否推荐的意见；登记注册部门填写社会组织是否为合法登记注册、是否受到行政处罚等有关情况；公安部门出具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秘书长的违法犯罪情况，法定代表人、秘书长可通过渝快办APP在线申请无犯罪证明替代公安部门意见。

4．推荐对象为灵活就业人员的，按照评选条件和管理权限，征求公安部门意见。

5．集体征求公安部门意见时，集体为区县党委、政府组成部门的，查询该集体领导班子成员的违法犯罪情况；集体为企业的查询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的违法犯罪情况；集体为社会组织的查询法定代表人、秘书长的违法犯罪情况；集体为处室（科室）的查询处室（科室）主要负责人及副职负责人的违法犯罪情况。集体征求纪检监察部门意见时，根据管理权限征求区县纪委或派驻纪检组的意见，集体为区县党委、政府组成部门的，查询该集体领导班子成员的违纪情况；集体为国企的查询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的违纪情况；集体为处室（科室）的查询处室（科室）主要负责人及副职负责人的违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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